附件1：

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二十二届中小学生
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鄂温克族自治旗教育局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体旅游广电局
二、承办单位：鄂温克中学
三、协办单位：旗第一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
[bookmark: _GoBack]四、竞赛日期：2024年6月13日至14日
五、竞赛地点：鄂温克中学
六、参赛单位：全旗各中小学校
七、竞赛项目：
（一）小学组
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远、跳高、铅球（男4公斤、女3公斤）
（二）初中组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远、跳高、三级跳远、铅球（男5公斤、女4公斤）
（三）高中组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远、跳高、三级跳远、铅球（男6公斤、女4公斤）
八、参赛办法
（一）各代表队领队1人，教练员2人，学管教师1名，运动员限报24人。
（二）每一个单项限报3人，每人限报3个单项，可兼报接力。
九、运动员资格审查
（一）为体现中小学生体育比赛育人为本的目的，突出教育特色的指导思想，要求各学校严格把好运动员学籍审查，做到公平竞争。
（二）参赛学校在报名时将运动员电子学籍表电子版报旗教育局教育办备案。
（三）比赛设资格审查组。资格审查组在比赛前、中、后严格按《比赛规程》对运动员进行资格审查。有弄虚作假的参赛队，大会将取消其比赛资格，通报批评，并在年终考核中将进行一票否决。
十、竞赛办法
（一）运动会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二）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布的《田径竞赛规则》。
（三）400米及400米以下竞赛项目采取预赛、决赛，取前八名进行决赛，其余项目预决赛一并进行。
（四）田赛项目一律为预决赛一并进行。
十一、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单项（含接力）比赛8人（队）以上取前6名，按7、5、4、3、2、1记分，参赛不足7人(队)递减1名录取，参赛不足3人(队)则取消比赛；
（二）比赛设团体总分奖，按各学校各单项得分累计，高中组取前1名、初中组取前6名、小学组取前8名。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团体总分相等，则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若还相同，则单项第二名多者列前，若还相同，则依次类推。
（三）本次比赛设破记录奖，并加7分。
十二、报名办法
（一）各参赛队认真填报网上运动员报名表、照片（运动员号码由教育局分配到个人），务必于5月28日前将《报名表》《学籍表》以电子版形式报送至旗教育局体卫艺劳办。
联系人：吴强   联系电话：13614700110
邮箱：ewktwy@163.com
十三、其他
（一）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各组裁判长、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由旗教育局、文体旅广局选派。
（二）各队自带校旗。
（三）大会设仲裁委员会，运动会所用器材由大会统一提供。
（四）学校需要为每名运动员配备相同号码布两块（规格20×25厘米），比赛时必须前后佩带号码布，否则不准参赛。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有旗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和意外伤害保险。
（六）所有项目运动员须穿短钉鞋或跑鞋，不可穿长钉钉子鞋。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号码分配如下：
高中组：
鄂温克旗职业中学      3001-3025
鄂温克旗第二中学      3026-3050
鄂温克旗第三中学      3051-3075
初中组：
鄂温克中学            2001-2025
伊敏河镇第二学校      2026-2050
锡尼河学校            2051-2075
红花尔基镇学校        2076-2100
大雁镇第一中学        2101-2125
大雁镇第二中学        2126-2150
大雁镇第三中学        2151-2175
伊敏河镇第一学校      2176-2200
小学组：
大雁镇第一小学        1001-1025
大雁镇第二小学        1026-1050
大雁镇第四小学        1076-1100
旗第一实验小学        1101-1125
旗第二实验小学        1126-1150
伊敏中心校            1151-1175
辉苏木中心校          1176-1200
红花尔基镇学校        1201-1225
锡尼河学校            1226-1250
伊敏河镇第一小学      1251-1275
伊敏河镇第二小学      1276-1300
伊敏河镇第二学校      130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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